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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在我國關於「驚嚇損害」，「休克損害」，「情緒悲痛」，或「第三人

精神上損害」等學說討論中，對於未遭受任何自己之身體傷害，而僅生精神

上痛苦或病症之被害人，多數見解認為得以該被害人之健康權受侵害為基

礎，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，請求財產上及非財

產上之損害賠償。問題在於，須達到何種程度後，該被害人所受之精神上痛

苦/損害始得認為已構成對其「健康權之侵害」，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似未提

供清楚之認定標準。由於缺乏明確且一致之「健康權侵害」認定標準，則在

「驚嚇損害」或「休克損害」事件中，欲主張受精神上損害而請求賠償之當

事人將無所適從。 

有鑒於此，本文將透過分析比較英國及德國學說及實務（尤其是英國最

高法院及德國聯邦法院之判決）對於此類事件中「可賠償損害」及「健康權

侵害」之相關見解，釐清「健康權侵害」之認定標準及其實質內涵，認定標

準內含之法理，現行標準之合理性，或其他可能影響認定標準之要素等重要

問題。於釐清本議題之相關理論基礎後，本文將評述前開研究結果是否得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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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於我國法院，並提出較明確且一致之「健康權侵害」認定標準，於我國法

院未來處理「驚嚇損害」或「休克損害」事件時，供其參考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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